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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前言 

水：生命所必需，人類文明之起源與命脈。 

「水利」與「水害」伴隨相生，興水利、除水害為政府
施政重中之重。 

水文地文環境特殊－臺灣河川的特色，防洪治水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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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1990 1995 2000 2005 2015 2020 

2014-2019 

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 

2006-2013 

易淹水地區 
水患治理計畫 

壹、現況-辦理情形 

2010 

台灣省政府 
建設廳水利局 

台灣省政府 
水利處 

經濟部 
水利處 

 

經濟部 
水利署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區排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 
第1期 

2004~ 
2008 

第2期 
2009~ 
2014 

第3期 
2015~ 
2020 

1986~2003 年 

全省河海堤整建計畫 (共3期) 

1986~2003 

區域排水改善工程計畫  3 



壹、現況-辦理情形-防洪計畫辦理情形 

經濟部水利署轄管 縣(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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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管河川 

中央管：24水系 

跨省市：2水系 

堤防護岸：2,711km 

治理率：80% 

中央管區域排水 

公告：36條 

總長度：307km 

治理率：74% 

一般性海堤 

公告長度：548km 

已建海堤：524km 

治理率：95.6% 

縣(市)管河川區排 

•河川 

公告：91水系 

總長度：1,320km 

•區域排水 

公告：1,628條 

總長度：5,296km 

 

 

•易淹水地區 

總面積：1,150km2 

範圍：八成集中於
縣(市)管河川、區
域排水及事業性海
堤等未完成改善或
地層下陷等地區 

 

 



壹、現況-辦理情形-防洪計畫辦理情形(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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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5% 

28% 

易淹水地區1,150km2 

尚待改善292平方公里，逐步回歸縣(市)

政府權責辦理治理工程或採維護管理及
土地使用管制等非工程措施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95~102) 

淹水面積改善 538平方公里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3~108) 

淹水面積預計改善320平方公里 



透過「行政院重要河川流域協調會報」協調、整合重要河川流域內之水、土、

林資源永續運用、集水區保育、流域治理、環境營造及土地利用等事項。 

會報組織 

召集人一人 
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兼任 

副召集人一人 
經濟部次長兼任 

•農委會 

•工程會 

•原民會 

•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八人 

委員十七人 
由行政院就下列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派（聘）兼： 

•內政部 

•交通部 

•環保署 

•國發會 

•執行長一人：經濟部派員兼任(水利署署長) 

•副執行長五人：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國發會
及農委會派員兼任 

壹、現況-辦理情形-流域整體治理及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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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理3次正式會議及9次工作小組
會議，並於105.8.22由召集人主持相
關研商會議 

近期工作小組及正式會議 
第8次工作小組會議(104/09/10) 

• 決議設置「新店溪上游流域保育治
理工作分組」 

• 跨部會研商蘇迪勒颱風災後新店溪
上游河川流域保育治理事宜 

第9次工作小組會議(104/10/28) 

• 跨部會研訂「新店溪上游流域保育
治理及區域穩定供水綱要計畫」 

第3次正式會議(104/12/30) 

• 研商及決議將「新店溪上游流域保
育治理及區域穩定供水綱要計畫」
報院 



研訂五大重要河川流域整體經理綱要計畫，訂定願景、各面向策略及分期目

標，由各部會分工擬訂實施計畫執行 

壹、現況-辦理情形-流域整體治理及經營管理 

五大重要河川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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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防治水土災害、減輕災害損失 
•利水：永續水資源，穩定區域供水 
•親水：保育水域溼地，創造住民幸福 
•環境：維護自然水環境，保持水量、水質及生物多樣性 

面向 執行策略 面向 執行策略 

水資源經
營管理 

•以供定需 
•多元化水源開發 
•生活及工業用水開源節流 

集水區 
經營 

•上、中游區域：土砂生產抑止 
•中、下游區域：土砂流出抑制 
•全區域：減災避災規劃 

水質維護 

•提升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污水排放源頭管制 
•污/廢水處理：生活、事業、
畜牧 

•非點源污染管理 

河川營造
生態保育 

•河川景觀改善與維護管理 
•高灘地自然綠化 
•生物多樣性維護 

水土災害
防治 

•河川、排水整治 
•土砂災害治理 
•橫向構造物改善 
•防災應變作為 
 

維生系統
安全 

•災預警監測系統建立 
•備援系統建立 
•維持聚落可及性 
•維生系統改善：橋梁、道路、維
生管線 

綜合 
業務 

•整體規劃，分工執行 
•跨部會協調推動 



視
議
案
性
質
提
報
適
合
之
跨
部
會
協
調
平
臺 

重要河川流域 
協調會報 

工作小組會議 

重要河川流

域協調會報 

行政院其它

協調平臺： 
院會 

砂石供需

專案小組 
… 

水利署所屬單位轄
區地區性質之例行
性、重大計畫執
行、任務編組協調
平臺： 
河川局地區性重
要河川流域整體
經理定期或不定
期聯繫協調會議 

地區性維護河川
與保護橋梁共同
聯繫會議 

濁水溪河系、宜
蘭及花蓮縣、大
安溪、大甲溪及
烏溪水系河川維
護與橋基保護聯
繫小組會議 
… 

水利署例行性、
重大計畫執行、
任務編組協調平
臺： 
維護河川與保
護橋梁共同聯
繫會議 

水、土、林流
域土砂經理聯
繫會報 

流域綜合治理
計畫考核工作
小組 

流域綜合治理
計畫審查工作
小組 

大型邊坡坍滑
路段整治聯繫
會議 
… 

經濟部其它例
行性、重大計
畫執行、任務
編組協調平
臺： 
高屏溪流域管
理委員會 
水資源協調會
報 
砂石供需問題
專案小組 
德基水庫集水
區管理委員會 
流域綜合治理
計畫推動小組 
… 

國發會、農委會、工程會、原民會、內政
部、交通部及環保署等部會及其協調平臺 

地方政府及其協調平臺 

行政院(一級) 經濟部(二級) 水利署(三級) 水利署所屬單位(四級) 推動協調事項 

重要河川流域整
體經理事項： 

水、土、林資
源永續運用 

集水區保育 

流域治理與環
境營造 

土地利用 

水利署及所署單
位辦理之其它例
行性、重大計畫
執行、任務編組
協調平臺之任務
事項 

壹、現況-辦理情形-流域治理及經營管理推動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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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辦理情形-分階段洪災預警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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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面臨問題 
 氣候變遷：豐枯震盪更加劇 

 都市發展：都會區淹水風險增加 

開發前1957 開發後2012 

都市化效應 



壹、現況-面臨問題 
 水道容洪能力有限：無法暢洩流域所有逕流 

平地淹水 河川溢淹 排水溢淹 

 防災應變作為仍可精進：科技防災與自主防災需持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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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研究：80%重大災害生還
者，在消防、救災團體到達前
20分鐘內被鄰居救出。 

日本神戶市消防局調查：阪神
大地震，受困或受傷民眾被家
人、鄰居或社區民眾救出者近
80％，是當地消防隊救出者的 

30倍。 

 

 

 

遠水救不了近火 
天助自助者 



貳、未來挑戰 
 洪水管理政策制度待精進 

洪水管理需以流域角度切入，由上中下游及外水與內
水各部會分工治理，並推動土地開發利用管理，以流域整
體經理之政策與制度加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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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 

(內政部) 

海岸防護 

(水利署、目的事業
機關、地方政府) 



貳、未來挑戰 

 綜合治水須持續推動與精進 

都市化效應 

• 配合洪水管理，持續
推動並精進綜合治水
工程及非工程措施 

預警、避洪 

種樹造林 預警、撤離 

洪氾區管制 

洪災保險 

河道疏濬 

村落圍堤 

堤防 

非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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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影響 



貳、未來挑戰 

 持續推動民眾、社區及企業共同防災 

0 

10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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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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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百

分

比 

％ 

160地區 90地區 35地區 臺灣 臺灣 

90 

100 
天然災害：地震、颱風、洪水、乾旱等四種 

世界銀行報告(2005):National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 

臺灣九成以上人口面臨二種以上災害的威脅，在政府財政與
人力有限之情況下，民眾、社區與企業需納入防災體系共同防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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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管理，韌性國土： 

1.土地開發單位設置減洪
設施吸納增加逕流量 

2.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擔
多餘逕流量 

3.既成土地使用逕流分擔 

4.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理流域綜合治理：包含
河川與區域排水、坡地
水土保持、治山防洪、
雨水下水道、農田排
水、水產養殖排水等 

推動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並增訂相關政策制度，進
行洪水管理，由水道與流域土地共同承納洪水 

參、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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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治水，跨域合作：強化跨域協調，推動流域管理與治理 

上游集水區 中游台地平原區 下游都會區 地層下陷區 
低漥地 產業專區 

 
河川、排水治理 
雨水下水道治理 
上游坡地、林班地治山防洪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科技防災、全民防災 
產業型態、區域調整 

 
防洪設施加強維管 
產業自主防災應變 
人才培育、科技發展 

面
臨
問
題 

指
導
方
針 

執
行
策
略 

合
作
夥
伴 

參、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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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關鍵課題 
 

全民防災 

科技防災，全民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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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防災，全民防災： 

參、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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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進作為 

 洪水管理，韌性國土：建構海綿臺灣 

主動進行洪水管
理，集水區土地
共同分擔逕流 

控管逕流匯入水道
之流量，不超過水
道容許流量 

逕流分擔 出流管制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達成「海綿臺灣」 流域綜合治理 

19 



肆、策進作為 

 洪水管理，韌性國土：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推動策略 

既有建築物進行
耐洪程度提昇 

河川排水改善採綜
合治水對策 (工程
與非工程) 

易淹水地區 

新建建築物需符合建築
物防洪技術規範 

既有開發區及建築設施，其位於都
市土地者，應由該管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分區設置滯蓄洪設施 

都市計畫區 

非都市土地開發後集水區應以
100年發生1次暴雨強度之計算
標準提供滯洪設施，以阻絕開
發增加之逕流量 

開發行為應將排水計畫書
送該排水管理機關審查同
意後始得辦理 水道管理單位依據防洪保

護標準提供設計流量並據
以管理 

考量個別保護標準，透過逕
流分擔之規劃，分擔多餘逕
流量 

集水區內各開發單位需設置減洪
設施吸納增加之逕流量 

-新開發 -既成 -新開發、既成 -綜合治水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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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蒐集與調查 

計畫流量分配 

1.水道管理機關與土地管理機
關辦理逕流分擔規劃 

2.都市計畫與區域計畫納入逕
流分擔方案 

3.各主管機關合作完成逕流分
擔設施 

水道管理機關透過排水計畫
書審查與督導確保逕流零增
量，且出流量需小於允許排
放量 
Qpost ≦ Min(Qpre, Qallow) 

考量集水區土地利用變遷 

既成土地使用逕流分擔 土地開發出流管制 

水文分析 

治水方案擇定 

現況通洪能力檢討 

治理計畫 

河川排水綜合治水措施 

1.水道整治(包含拓寬、加
高、疏浚等) 

2.分、疏洪水路施設(高低
地分流) 

3.滯(蓄)洪設施施設 
4.水路內滯洪區 

推動目的 
1.滿足下游河川排水防
洪設計基準 

2.提升保全地區防洪保
護基準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透過各
類排水規劃工作同時辦理逕
流分擔規劃，確保各類排水
出口排放流量符合出流管制
量規定Qcheck ≦ Qallow 

各類排水出流管制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逕流分擔規劃執行 

(

已
有
面
的
治
理
思
維)

 

線 

面 

Qcheck ≦ Qallow滿足下游河川排水設計基準與提升保全地區保護基準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水
道
管
理
機
關
權
責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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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水利法」、推動增訂「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條例」及其相關行政規則 
持續審查中央管區域排水集水區開發之排水計畫書，依排水管理辦理法協助
地方政府訂定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規定 

研擬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相關技術規範或手冊 
完備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執行機制 
辦理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教育訓練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主管法規修訂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下水道規劃檢討 
完備低衝擊開發相關技術手冊或規範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主管法規修訂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農田排水、坡地排水規劃檢討 
 

訂定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規定、持續審查轄管排水計畫書 
辦理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個案規劃 

肆、策進作為 
 洪水管理，韌性國土：跨部會通力合作推動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短期：強化排水計畫書與土地開發審議程序結合，落實土地開發出流管制。 

中期：強化施行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由各目的事業修訂主管法規，並落實各類
排水出流管制。 

長期：全面落實國土之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措施(包含已開發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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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進作為 
 流域經理，跨域合作－短期：持續跨部會推動流域整體經理 

目前五大重要河川流域之河川防洪治理工程多已完成，後續應以
流域統合經營管理為目標，研訂流域整體經理綱要計畫，取代流域整
體防災治理 

短中長期 

• 願景 

• 目標 

• 策略 

• 措施 

流
域
整
體
經
理
綱
要
計
畫 

上
位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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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進作為 

105/01/06國土計畫
法公布，二年內應公
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流域經理，跨域合作－中、長期：研訂流域特定區域計畫 

• 中期：內政部配合水利署主管機關之流域整體經理綱要計畫與逕流分
擔出流管制規劃，訂定流域特定區域計畫，研訂土地利用基本原則，
納入全國區域計畫及接續之國土計畫。 

• 長期：依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落實低衝擊開發及建構海綿城
市，達成土地分擔逕流之目標 



水情監控與災情掌握： 




肆、策進作為 

全民防災： 


科技防災，全民防災 

自主災害防救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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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都會區 

台中都會區 

高雄都會區 

宜蘭低窪區 

雲嘉南低窪區 

水利署與氣象
局合作推動規
劃5處地點建
置低空降雨雷
達，以提供高
密度、高精度
降雨觀測資訊 

自主防災社區災害防救組織示意圖 



發展智慧化防災預警系
統，藉雲端服務丶大數
據及物聯網技術，提升
監控丶預警丶通報及應
變等防災能力 

落實全民防災理念及行
動，建立社區自主防災
及民間與企業共同參與
防減災之文化 

長期 

協調氣象局提供逐3小時
定量降水預報，俾利災
時情資研判作業 

短期 

強化各機關協調機制，
強化社區自主防災能力
及正常維運 

建立民間、企業參與水
利防災制度及公益關懷
平台，創造實際合作示
範案例 

中期 

協調氣象局提供逐時定
量降水預報，俾精進防
災預警達自動化即時預
警目標 

提升社區多功能自防災
及維運能力 

加強跨域合作及公私協
力，建立民間及企業參
與機制與政策性誘因 

科技防災，全民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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